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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权利委员会 

  委员会根据《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

书》通过的关于第 127/2020 号来文的决定* ** 

来文提交人： A. P. (由律师 Frédéric Fabre 代理) 

据称受害人： S. T. P. 

所涉缔约国： 法国 

来文日期： 2020 年 11 月 10 日(初次提交日期) 

事由： 将一名自闭症儿童安置在特殊机构 

实质性问题： 儿童的发展；将儿童与父母分离；儿童在影响他们

的司法和行政程序中表达意见的权利 

《公约》条款： 第 6 条、第 9 条、第 12 条、第 23 条第 1 款和第 37

条(a)项 

 

1. 来文提交人 A. P.是法国国民，她代表她的儿子 S. T. P.提交来文。S. T. P. 

2008 年 3 月 10 日出生，也是法国国民。提交人声称缔约国违反了《公约》第 6

条、第 9 条、第 12 条和第 23 条第 1 款及第 37 条(a)项。她要求在审查她的来文

时将儿子还给她。提交人由律师 Frédéric Fabre 代理。《任择议定书》于 2016 年

4 月 7 日对缔约国生效。 

2. 2020 年 11 月 19 日，委员会通过其来文工作组行事，决定对该来文进行登

记。委员会未同意提交人关于采取临时措施、让该儿童回家的请求，但要求缔约

国确保立即由独立专家对该儿童进行评估，以确定他的身心健康状况，并确保他

立即获得可能需要的医疗服务。 

  

 * 委员会第八十九届会议（2022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1 日）通过。 

 **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：苏珊娜·阿霍、辛德·阿尤毕·伊德里斯、林钦·乔

佩尔、布拉基·古德布兰松、菲利普·雅费、索皮奥·基拉泽、杰哈德·马迪、本雅姆·达

维特·梅兹姆尔、克拉伦斯·纳尔逊、大谷美纪子、路易·埃内斯托·佩德内拉·雷纳、扎

拉·拉图、何塞·安杰尔·罗德里格斯·雷耶斯、安·玛丽·斯凯尔顿、韦利娜·托多罗娃

和贝奴瓦·凡科斯比尔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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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提交人在其儿子出生后与丈夫分居，她的丈夫享有定期看望儿子和食宿的权

利。医生诊断他们的儿子有自闭症谱系障碍。 

4. 2016 年 10 月 14 日，Bonneville 的检察官基于预防和社会发展机构的一项社

会教育评估报告，将此案转交主管儿童事务的法官，上述报告介绍了当时 8 岁且

患有发育和语言障碍的 S. T. P.的状况，指出在这种情况下，除了与该儿童的母亲

见面，没有别的办法对其状况进行评估。2017 年 1 月 12 日的一项决定命令对该

儿童的福利状况进行司法调查。随后，2017 年 10 月 25 日对该儿童采取了日托措

施。这项措施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延长，然后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再次延长，

时间最长为一年，以等待精神病学评估结果。 

5. 2020 年 7 月 20 日，Bonneville 法院负责儿童事务的法官批准撤销 2017 年 10

月 25 日命令采取的日托措施，并委托上萨瓦省儿童保护部照顾 S. T. P.，直至

2021 年 7 月 30 日。法官发现，该儿童的母亲躲在儿子身后，儿子的行为显然反

映了母亲的期望，她将全部精力用于挫败服务机构的工作，以及恢复与儿子父亲

的联系。法官认为，S. T. P.的处境每况愈下，他受制于与母亲面对面的交流，无

法自主生活。精神病专家建议立即改变这种状况，以便拉开必要的距离，这不是

为了破坏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联系，而是力求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，给孩子一些空

间，让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成长和发展。法官准许该儿童的父母在第三方持续

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探视，并要求在最后期限前 15 天，每六个月向主管儿童事务

的法官提交一份报告。最后，法官下令暂时执行这一决定。2020 年 10 月 6 日，

尚贝里上诉法院驳回了停止暂时执行 2020 年 7 月 20 日决定的请求。 

6. 2021 年 4 月 6 日，缔约国要求就案件可否受理作出单独裁决。缔约国认为，

司法程序，即反对将该儿童置于监护之下的上诉案件仍在进行中，所以国内补救

办法尚未用尽，因此申诉不可受理。 

7. 尽管如此，2021 年 7 月 15 日，Bonneville 法院做出决定，取消了对 S. T. P.

的安置安排。主管儿童事务的法官承认，安置安排使该少年无法与父亲重建联

系，认为这一措施似乎不利于该少年，因为他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，应该得到持

续的支持和特别关注。2021 年 7 月 20 日和 10 月 7 日，提交人告知委员会，她的

孩子已经回到家中。 

8. 委员会于 2022 年 2 月 8 日举行会议，委员会注意到，提交人的儿子 S. T. P.

已经回到她身边，不再被安置在外，来文的目的已不存在，因此根据其《儿童权

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》的议事规则第 26 条，决定停止审议该

来文。 

 

     

 


	委员会根据《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》通过的关于第127/2020号来文的决定* **
	委员会根据《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》通过的关于第127/2020号来文的决定* **

